
第四节 施工阶段工程计价 

 

知识点一、合同价款调整 

在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法律法规变化、工程变更、项目特征描述不符、工程量清单缺项、工程量偏差物价变

化、不可抗力、提前竣工、工程索赔等事项，发承包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调整合同价款。 

 

（一）法律法规变化 

项目 内容 

基准日 
招标工程为投标截止日前 28 天 

非招标工程为合同签订前 28 天 

基准日后价格变化 
基准日前法规变化：不调整合同价（风险乙方承担） 

基准日后法规变化：调整合同价款（风由甲方承担）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

延误的 

在合同工程原定竣工时间之后，合同价款调增的不予调整，合同价款调减的

予以调整（惩罚违约者） 

 

 

（二）工程变更 

1.分部分项工程费的调整 

（1）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的，采用该项目的单价。但当工程变更导致该清单项目的工

程数量发生变化超过 15%时，应调整项目单价。 

（2）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但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项目的单价。 

 

（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的，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和

计价办法、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和承包人报价浮动率提出变更工程项目的单价，并报发包人确

认后调整。 

（4）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没有适用也没有类似于变更工程项目，且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信息价格缺价的，

由承包人根据变更工程资料、计量规则、计价办法和通过市场调查等取得有合法依据的市场价格提出变更工

程项目的单价，并报发包人确认后调整。 

 

2.措施项目费的调整 

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并使措施项目发生变化，承包人提出调整措施项目费的，应事先将拟实施的方

案提交发包人确认，并详细说明与原方案措施项目相比的变化情况。拟实施的方案经发承包双方确认后执行。 

 

3.因非承包商原因删减合同工作的补偿 

如果发包人提出的工程变更，因为非承包人原因删减了合同中的某项原定工作或工程，致使承包人发生的费

用或（和）得到的收益不能被包括在其他已支付或应支付的项目中，也未被包含在任何替代的工作或工程中，

则承包人有权提出并得到合理的补偿。 

 

（三）项目特征描述不符 



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实际施工设计图纸（含设计变更）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任一项目的特征描述不符，且该变

化引起该项目的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应按照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

计算调整的合同价款。 

 

（四）工程量清单缺项 

合同履行期间如出现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缺项，发承包双方应调整合同价款。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缺项，

造成新增工程量清单项目的，应按照工程变更有关规定确定单价，调整分部分项工程费。新增分部分项工程

清单项目，引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的，也应计算调整措施费用。 

 

（五）工程量偏差 

对于任一招标工程量清单项目中，工程量偏差超过 15%，应调整合同单价。 

 

 

【例】某独立土方工程，招标文件中估计工程量为 100 万 m3，合同中规起土方工程单价为 10 元／m3，当实

际工程量超过估计工程量 15%时，调整单价，单价调为 9 元／m3。工程结束时实际完成土方工程量为 130 万

m3，则土方工程款为多少万元？ 

 

答案：合同约定范围内（15%以内）的工程款为： 

100×（1+15%）×10=115×10=1 150 万元 

超过 15%之后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为： 

（130-115）×9=135 万元 

则土方工程款合计＝1 150+135=1 285 万元 

 

（六）物价变化 

（1）价格指数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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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需调整的价格差额； 

P0——约定的付款证书中承包人应得到的已完成工程量的金额（此项金额应不包括价格调整，不计质量保证

金的扣留和支付、预付款的支付和扣回。约定的变更及其他金额已按现行价格计价的，也不计在内）； 

A——定值权重（即不调部分的权重）； 

B1，B2，B3，…，Bn——各可调因子的变值权重（即可调部分的权重），为各可调因子在投标函投标总报价中

所占的比例； 

Ft1，Ft2，Ft3，…，Ftn——各可调因子的现行价格指数，指约定的付款证书相关周期最后一天的前 42 天的各

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F01，F02，F03，…，F0n——各可调因子的基本价格指数，指基  准日期的各可调因子的价格指数。 

 

【例】某已完工程约定总造价为 14250 万元，合同中约定，根据人工费和价格指数对总造价按调值公式进行

调整，各调值因素的相关信息见下表： 

可调项目 人工费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因素比重 0.15 0.3 0.12 0.15 0.08 

基期价格指数 0.99 1.01 0.99 0.96 0.78 

现行价格指数 1.12 1.16 0.85 0.8 1.05 

【问题】调整后价格是多少？ 

 

答案：调值后价款=14250*（0.2+0.15*1.12/0.99+0.30*1.16/ 1.01+0.12*0.85/0.99+0.15*0.80/0.96+0.08*1.05/0.78） 

                =14962.13 万元 

可调项目 人工费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因素比重 0.15 0.3 0.12 0.15 0.08 

基期价格指数 0.99 1.01 0.99 0.96 0.78 

现行价格指数 1.12 1.16 0.85 0.8 1.05 

 

（六）物价变化 

（2）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 

可调项目 调整方法 

人工费 
官方系数 

机械费 

材料费 发包人确认 

 

（七）不可抗力 

（1）合同工程本身的损害、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运至施工场地用于施工的材料和

待安装的设备的损害，应由发包人承担。 

（2）发包人、承包人人员伤亡应由其所在单位负责，并应承担相应费用。 

 

（3）承包人的施工机械设备损坏及停工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 

（4）停工期间，承包人应发包人要求留在施工场地的必要的管理人员及保卫人员的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5）工程所需清理、修复费用，应由发包人承担。 

 

【单选题】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的情形是（  ）。 

A.因工程损害导致第三方财产损失 

B.运至施工场地用于施工的材料的损害 

C.承包人的停工损失 

D.工程所需清理费用 

答案：C 



解析：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承包人的停工损失，应由承包人承担。 

 

（八）提前竣工（赶工补偿） 

招标人应依据相关工程的工期定额合理计算工期，压缩的工期天数不得超过定额工期的 20%，超过者应在招

标文件中明示增加赶工费用。 

发包人要求合同工程提前竣工的，应征得承包人同意后与承包人商定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并应修订合

同工程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提前竣工（赶工补偿）费用。 

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提前竣工每日历天应补偿额度，此项费用应作为增加合同价款列入竣工结算文件

中，应与结算款一并支付。 

 

（九）工程索赔 

（1）分项法（实际费用法）。分项法是指按每个索赔事件所引起的费用损失项目分别计算索赔值的一种方法。 

（2）总费用法。总费用法是指当发生多次索赔事件后，重新计算出该工程的实际总费用，再从这个实际总费

用中减去投标报价总费用，计算出索赔金额。 

（3）修正总费用法。对总费用法的改进，即在总费用计算的基础上，去掉一些不合理因素，使之趋于合理。 

索赔金额=某项工作调整后的实际总费用-该项工作报价 

 

知识点二、合同价款结算 

（一）期中结算 

又称中间结算，包括月度、季度、年度结算和形象进度结算。 

期中结算过程包括工程预付款、工程计量和进度款支付三部分内容。 

 

1.预付款：比例在合同额（扣除暂列金额）的 10%～30%    

扣回：承包人完成合同价款的比例在 20%-30%时，开始从进度款中按一定比例扣还工程预付款。 

安全文明施工费：发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后的 28 天内预付不低于当年施工进度计划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

60%（根据 2013 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规定） 

补充：根据 2013 版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方式：发包人应在开工后

28 天内预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 50%，其余部分与进度款同期支付 

 

【单选题】包工包料工程的预付款的支付比例不得低于签约合同价（扣除暂列金额）的（  ）。 

A.10％ 

B.20％ 

C.25％ 

D.30％ 

答案：A 

解析：预付款：比例在合同额（扣除暂列金额）的 10%～30%。   

 

2.工程计量 

工程计量是指发承包双方根据合同约定，对承包人完成合同工程的数量进行的计算和确认。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超出合同工程范围施工或返工的工程量，发包人不予计量。 

 

（二）竣工结算 

工程完工后，发承包双方必须按照约定的合同价款、合同价款调整内容及索赔事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办

理工程竣工结算。 

质量保证金 

发包人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比例从结算款中预留质量保证金。工程缺陷属于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应

由发包人承担查验和缺陷修复的费用。在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终止后的 14 天内，发包人应将剩余的质量保

证金返还给承包人。 



 

【单选题】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超出合同工程范围施工或返工的工程量，发包人（ ）。 

A.不予计量 

B.应予计量 

C.应酌情计量 

D.应予处罚 

 

答案：A 

解析：在工程计量中，工程量必须按照相关工程现行国家计量规范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工程计量可

选择按月或按工程形象进度分段计量，具体计量周期应在合同中约定。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超出合同工程范

围施工或返工的工程量，发包人不予计量。 

 

本节总结 

 


